
　

民航规〔２０２１〕９ 号

民航局关于印发《通用航空空管运行规定》的通知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通用航空公司、通用机场，空管局、运行监控

中心、民航大学、飞行学院，中国航协、民用机场协会、航驾协会：
为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求，鼓励和推动通用航空发展，提

升运行安全水平和空域使用效率，促进“两翼齐飞”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》、《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
和民航相关部门规章，民航局编制了《通用航空空管运行规定》。
《通用航空空管运行规定》自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生效实施。 现予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国民用航空局

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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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用航空空管运行规定



通用航空空管运行规定

第一条　 为规范通用航空空管运行，保证飞行安全，简化管理

环节流程，依据《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》、《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

理规则》等法规规章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　 本规定适用于除公务飞行和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以

外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。 从事通用航空空管运行管理、飞行活动

和服务保障的单位、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。

第三条　 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统一管理全国通用航空空管工

作，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负责监督管理本辖区通用航空空中

交通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　 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（以下简称民航局

空管局）负责指导、协调全国通用航空空管运行管理工作。

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地区空管局）、

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分局（以下简称空管分局）、中

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站（以下简称空管站）和各民用机场依

据本规定，负责本管制区内的通用航空空管运行管理工作，并依据

职责分工，负责为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提供空中交通服务。

第五条　 “民航空管管制范围” （以下简称管制范围）包括民

用航路及航线、民用机场进近管制区内的进离场航线以及获得批

复的可引导区域、终端管制区和塔台管制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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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 空中交通服务

第一节　 管制范围内的空中交通服务

第六条　 管制范围内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应当按照民航管制

单位的要求接受空中交通管制服务。

第七条　 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民用航空器（以下简称航

空器）应当具备符合运行要求的通信导航监视能力。

第八条　 从民用运输机场起飞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，应当获

得民航管制单位发放的放行许可。

通用机场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部门、组织或从事通用航空飞

行活动的单位、个人向下列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发放放行许可前，应

当获得民航管制单位的同意：

（一）从管制范围内的通用机场或起降点起飞；

（二）飞行活动进入管制范围内。

第九条　 管制范围内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应当按照提供空中

交通管制服务的民航管制单位的要求进行动态信息通报。

对于从管制范围内的通用机场、起降点起降的通用航空飞行

活动，通用机场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部门、组织或从事通用航空飞

行活动的单位、个人应当将航空器起降时间、位置、高度等信息通

报所在管制区的民航管制单位；

对于从管制范围外的通用机场、起降点起降的通用航空飞行

活动，其运行范围部分进入管制范围内的，通用机场提供空中交通

服务的部门、组织或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、个人应当将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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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器起降时间、预计进入及脱离管制范围的时间、位置、高度等信

息通报相关民航管制单位。

第十条　 在下列空域内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可等同于管制范

围外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：

（一）在民用机场进近、终端管制区及塔台管制范围内划设的

目视固定穿越地带中运行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；

（二）民用机场进近、终端管制区及塔台管制范围以外，在民

用航路及航线地带内运行，且飞行高度在航路航线最低飞行高度

３００ 米以下或经民航管制单位同意的高度以下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；

（三）经相关民航管制单位评估后划设的临时隔离空域内运

行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。

在航空器进入上述空域前，相关民航管制单位应根据掌握的

信息向其通报上述空域内与其运行相关的飞行情报，包括航空器

类型、飞行规则等。

航空器驾驶员应按照相关法规规章和管理部门的要求自行保

持飞行安全间隔，并避让其他航空器。 航空器如需退出上述空域

并进入管制范围内，应当提前取得相关民航管制单位的许可，并按

照指令要求进入管制范围内。

第二节　 管制范围外的空中交通服务

第十一条　 管制范围外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运行安全与管

理工作，由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、个人及相关飞行管制部

门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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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　 航空器驾驶员应按照相关法规规章和管理部门的

要求自行保持飞行安全间隔。 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民用航空

器之间的飞行冲突，由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、个人按照相

关飞行管制部门的要求自行协调。

第十三条　 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放行，由通用机场提供空中

交通服务的部门、组织或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、个人自行

协调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所涉及空域的飞行管制部门，经相关飞行

管制部门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
第十四条　 因紧急情况，通用航空飞行活动需要改变飞行计

划并进入下述空域范围内的，应当取得相关民航管制单位的许可：

（一）民用航路及航线和两侧各 ２０ 公里空域；

（二）进近（终端）管制区、塔台管制范围边界及其以外 ２０ 公

里空域；

进入上述空域的航空器应当具备必要的通信导航监视能力。

不具备必要的通信导航监视能力的航空器，应当在紧急情况下首

次与民航管制单位取得联系时通报航空器的通信导航监视能力。

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未取得许可擅自进入上述空域影响飞行安全

的，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、个人需要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十五条　 通用机场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部门、组织或从事

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、个人应当按照要求报告飞行动态，并及

时将飞行动态通知相关民航管制单位。

第十六条　 民航管制单位根据需要收集管制范围外通用航空

飞行活动的飞行动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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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、个人请求协助的情况下，民

航管制单位应当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。

第三节　 应急救援

第十七条　 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、个人应当熟练掌

握各种特殊情况下的操作程序和紧急处置方法。

第十八条　 飞行中发生特殊情况时，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

的单位、个人应当及时向民航管制单位提供相关信息，并按照民航

管制单位的指令采取相应措施。

第十九条　 民航管制单位根据掌握的信息及时通报相关救援

协调单位，协助开展搜寻救援工作。 搜寻救援程序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》等相关要求执行。

第四节　 运行评估

第二十条　 民航管制单位应当根据掌握的信息针对通用航空

飞行活动情况进行一致性评估、与其他飞行告警情况评估、特殊情

况处置评估等工作。

第二十一条　 各地区空管局应当定期向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

理中心报送飞行计划、飞行动态信息、不正常情况等数据。

第三章 　 附　 则

第二十二条　 通用机场本场空管运行要求按照《通用机场空

管运行管理办法》（民航规〔２０２１〕８ 号）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　 各单位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并持续完善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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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程序。

第二十四条　 本规定自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 日生效施行。

　 抄送：民航各监管局，各地区空管局、空管分局（站）。

　 民航局综合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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